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索要工伤赔偿，应注意弄清赔偿主体111
案例
一 家 公 司 下 设 生 产 、销 售 、服 务 三

个 不 具 有 法 人 资 格 的 分 公 司 。 应 聘 到
厂区内负责仓库管理的陈女士，还没来
得及签订劳动合同，便在上班期间因为
工 作 原 因 于 仓 库 受 到 伤 害 。 生 产 、销
售、服务三个分公司均否认与陈女士存
在劳动关系，陈女士也无法举证证明自
己是谁所聘，那么陈女士该向谁索要工

伤赔偿呢？

说法
《民事诉讼法》第 108 条规定：“起诉

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(一)原告是与本案有
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；
(二)有明确的被告；(三)有具体的诉讼请
求和事实、理由；(四)属于人民法院受理
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。”

其中明确的被告，就是必须确定谁侵害
了原告的民事权益，或者是谁与原告发
生了民事权益的争议。正因为陈女士不
能 确 定 自 己 与 哪 个 分 公 司 存 在 劳 动 关
系，导致自己被“踢皮球”。就本案而言，
鉴于根据法律规定，分公司不具备法人
资格，决定了公司必须对分公司的民事
行为承担责任，陈女士自然可以直接要
求公司担责。

索要工伤赔偿，应注意了解赔偿项目2
案例
张 女 士 因 工 受 伤 并 落 下 八 级 伤 残

后，曾要求工伤保险报销医疗费用、住院
伙食补助费。经人提醒，发现遗漏了一
次性伤残补助金，便再次索要。又得知
因工伤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医疗的员工，
在停工留薪期内，原工资福利待遇不变，
遂又次提出了要求。本来可以一次性解
决的问题竟分成了 3 次。不仅自己疲惫
不堪，有关单位也表示厌烦。究其原因，
就是自己对工伤赔偿的项目不明。

说法
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之规定，工伤

赔偿项目包括：治疗工伤所需的规定费
用，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；住院治疗工
伤的伙食补助费，所需的交通、食宿费
用从工伤保险基金支付；经劳动能力鉴
定委员会确认，可以安装假肢、矫形器、
假眼、假牙和配置轮椅等辅助器具，所
需 费 用 按 照 规 定 标 准 从 工 伤 保 险 基 金
支付；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
病需要暂停工作接受工伤医疗的，在停

工留薪期内，原工资福利待遇由所在单
位按月支付；工伤职工经评定伤残等级
并 经 劳 动 能 力 鉴 定 委 员 会 确 认 需 要 生
活护理的，从工伤保险基金按月支付生
活护理费；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一级
至 十 级 伤 残 的 ，视 等 级 从 工 伤 保 险 基
金 按 伤 残 等 级 支 付 一 次 性 伤 残 补 助
金 、按 月 支 付 伤 残 津 贴 ；职 工 因 工 死
亡 ，其 近 亲 属 可 从 工 伤 保 险 基 金 领 取
丧 葬 补 助 金 、供 养 亲 属 抚 恤 金 和 一 次
性工亡补助金。

索要工伤赔偿，应注意搜集证据333
案例
谭女士虽在一家公司上班，却没有

与公司签订书面劳动合同。2021 年 3 月
11 日早晨，谭女士在上班途中遭遇交通
事故，虽然交警部门认定对方司机负全
部责任，且根据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第 14 条
第（六）项之规定应当构成工伤，但公司
却拒绝作出工伤赔偿，理由为谭女士不
是公司员工。

说法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民事诉讼

法〉的解释》第90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对自己提
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
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应当提供证据加
以证明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在作出判
决前，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
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证证明责
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。”即要想获得

工伤赔偿，就必须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。在
没有劳动合同的情况下，谭女士可依据《劳
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
项的通知》提供下列凭证：(一)工资支付凭
证或记录(职工工资发放花名册)、缴纳各项
社会保险费的记录；(二)公司发放的“工作
证”“服务证”等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；(三)
公司的招工招聘“登记表”“报名表”等招用
记录；(四)考勤记录；(五)同事的证言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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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
卢女士遭遇工伤后，基于公司没有

为其办理工伤保险，曾要求公司承担工
伤赔偿责任。公司虽口头答应却没有
实际行动。一年半过去，公司终于同意
立刻付款，但要求卢女士务必提交工伤
认定结论。而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却驳
回了卢女士的工伤认定申请，理由是早
已经超过了工伤认定的法定期限。

说法
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，所在单位应

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
为职业病之日起 30日内，向统筹地区社
会保险行政部门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用
人单位未按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，
工伤职工或者其近亲属、工会组织在事
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、鉴定为职
业病之日起 1 年内，可以直接向用人单
位所在地统筹地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
提出工伤认定申请。提出工伤认定申请
时，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（一）工伤认定
申请表，包括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原
因以及职工伤害程度等内容；（二）与用
人单位存在劳动关系（包括事实劳动关
系）的证明材料；（三）医疗诊断证明或
者职业病诊断证明书（或者职业病诊断
鉴定书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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